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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本局第 247次局務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紀錄確定。 

二、報告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暨最近輿情及議會關切之重點。 

主席裁示： 



１、洽悉。 

２、「學校廁所，首檢不合格要罰」是市政會議決議事項，請第五科

與教育局溝通執行。 

３、有關流浪狗入侵關渡濕地問題，請第五科提出本局希望建設局配

合之具體作法，並簽報市府。 

４、有關臥龍街瓦斯桶分裝工廠，長期瓦斯味外洩案，請稽查大隊持

續無預警每月至少稽查 1次。 

５、京都議定書自今日（94.2.16）生效，請第一科將提報永續發展

委員會通過之因應計畫，於一週內提出行動計畫，請詹副局長

督導；另第一科製作之「替地球降溫-因應氣候變遷市民行動指

南」宣導摺頁資料，請各單位主管轉達同仁週知。 

三、報告事項 

（一）新聞聯絡人報告：有關 94年 1月份本局新聞見報統計情形，

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未見報部分請各相關單位檢討，其中每年清化糞池

1次之訊息，請第二科再適時宣導。 

（二）掩埋場報告：有關本場山豬窟掩埋場 94年 1月份廢棄物進場

處理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暫置掩埋場之木材廢棄物，應注意防火並儘速進行標售作

業，行政作業問題請詹副局長協調解決。 

２、請第四科及掩埋場規劃試辦，暫置掩埋場可再利用之土方，可先

提供市民無償使用，若試辦一段時間後有市場需求，則循公開標

售方式辦理。 

３、農曆春節前進場之彈簧墊，請注意防火並儘速拆解處理。 

４、請掩埋場針對災後廢棄物中有混雜垃圾之土方，請研究篩分後再

利用，請詹副局長督導。  



（三）第四科報告：檢陳本市 94年 1月份垃圾處理統計資料暨垃圾

費隨袋徵收執行成果，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 

２、環保署與本局對於廚餘回收率之統計方式有差異，請詹副局長與

督察總隊陳副總隊長溝通。 

３、請第五科與沈前局長聯繫有關研究髒的塑膠袋再利用事宜。 

（四）第五科報告：94 年 1 月份各行政區資源回收績效相關統計數

據暨民間回收業者環境衛生稽查情形暨出貨量統計，報請  公

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請第五科將資源回收獎金績效化，並拉大獎勵差距，以外

加獎金方式鼓勵同仁加強回收工作。 

２、本局已三令五申不得拒收民眾排出非分天分類之資源回收物，仍

發現有拒收情形，請第五科與政風室徹查。 

（五）第五科報告：本局 94年 1月份各區清潔隊（含偽袋查察小組）

清運路線垃圾包使用偽袋嚴重情形調查統計表乙份，報請  公

鑒。 

主席裁示：洽悉，第五科對於違約之專用袋製造廠商，應依規定處理。 

（六）第六科報告：本局 93 年 11 月至 12 月及 94 年 1 月職業災害、

失能日數暨與 92 年同季（92 年 11 至 12 月及 93 年 1 月）職

災件數比較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若有異常警訊，第六科應查明原因。各隊不得因評比而隱

匿職災不報；請郭副局長抽查瞭解。 

２、請第六科簽報職工健康檢查情形。 

（七）第六科報告：本局處理 93 年 11、12 月暨 94 年 1 月份市容查



報案件執行情形暨每日稽查報告表統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市容查報案件規定將執行完成佐證照片上網是本府既定政

策，各區隊應予配合，惟請第六科調查彙整各隊數位相機配置

情形後簽報，若有不足情形，請覓妥財源購置，有關上網事宜，

請資訊小組協助。 

２、請第三科恢復每月召開之環境清潔維護會報，另請第三科安排本

人與分隊長定期座談。 

（八）研考小組報告：有關本局 94年 2月至 12月擬舉辦之大型活動

項目乙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  

２、「貴子坑溪趴趴走-環境滅髒綠美化」活動，請郭副局長統籌全局

資源並協調捷運局洽借場地事宜，以利活動順利舉辦。 

３、請綜企小組規劃環境教育年相關活動。 

４、活動內容有變動時，請承辦單位通知研考小組。 

（九）稽查大隊報告：有關 94年 1月份環保專線申訴案件處理效能

及陳情案件承辦單位污染源統計表，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 

四、臨時報告事項 

（一）新聞聯絡人報告：有關加強新聞媒體報導反映機制一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請各單位掌握每日「日報」於上午 7時 30分前、「晚

報」於下午 2時 30分前及「電子報」於下午 6時 30分前之通

報時間。對於中間偏負或負面報導，應立即通報主任秘書、副

局長及本人。 

（二）第三科報告：本局 94 年 1 月份衛生稽查大隊及各區清潔隊清



除、告發違規小廣告統計表，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對於違規張貼小廣告之處理，依照監察委員之建議，在有

限人力下，針對少量違規之廣告，盡量以拆除停話為主；對於

大量違規之廣告，盡量蒐證違規業者追究處分，並及早蒐證及

早停話。 

２、請第三科主動提供正面新聞對外發布。 

（三）第三科報告：有關本局執行本市佔用道路廢棄車輛查報拖吊移

置統計數量，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對於民眾來電詢問環保署自動報繳廢棄車輛領取獎

勵金事宜，請各區隊轉達同仁應態度親切、注意電話禮貌，並

詳細說明處理方式。 

（四）第三科報告：分隊部及停車場整建工程執行情形，詳如附表，

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請各區隊於本週五（94.2.18）中午前，將尚未有

固定辦公場所之分隊部資料簽報，以利協調其他機關協助。 

（五）第三科報告：本局各區清潔隊及溝渠一、二隊 94年 1月份溝

泥（土）進場量暨清理排水溝渠數量統計表及工地餐廳污染排

水溝渠取締告發件數統計表，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洽悉，本局通知本府養工處、區公所等權責單位改善溝體

結構缺失部分，第三科應追蹤改善情形。 

五、臨時動議 

（一）產業工會報告：請以專案方式處理農曆春節期間職工加班費之

發放。 

主席裁示：依原簽奉本府核定方式辦理，請主任秘書督辦。 

六、指示事項： 

（一）山豬窟掩埋場剩餘容積有限，進場廢棄物可再生者應盡量再利



用，請第四科主政、掩埋場協辦，研議進場廢棄土及廢棄物

管制方式，如再利用、進場付費、記帳、市府工程應第一優

先徵詢掩埋場廢棄土利用‧‧‧等等。市長已指示范副秘書

長協助上述事宜，請第四科研擬「山豬窟廢土收受及再利用

方案」，俾便報請副秘書長開會研商。 

（二）內湖垃圾山清除工程發包作業之相關招標文件資料，請第四科

整理備妥，若有任何人提出質疑，第四科應在第一時間提供

相關資料送請調查局處理。 

（三）本（94）年度各單位提出之重要工作項目，應付諸實施並積極

執行，請 2位副局長督導，4月份前每半個月聽取所督導單

位之簡報 1次，4月份以後改每個月聽取簡報 1次，市議會

4/6開議前本人亦將指定單位聽取簡報。 

（四）請文山區隊游隊長關心博嘉分隊分隊部預定地整建情形。 

（五）局務會議及主管會報各項裁指示事項各相關單位應積極執行，

請研考小組追蹤執行情形。 

（六）市議會將於 4/6開議，上會期議員關心及目前受關注之議題，

各單位應加強處理。 

（七）感謝各單位去年（93 年）一整年的努力及工會的配合，在市

容整潔、垃圾清運、廚餘回收‧‧‧等多項工作上執行成效

良好，去年底市長上任六週年施政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臺

北市的環保工作滿意度高達 77.9﹪，今年請持續精進，如第

四科持續督促台朔堆肥廠建廠進度、3 個焚化廠廚餘轉運設

施工程掌握進度完工、各區隊持續加強廚餘回收及垃圾減量

工作等，在此與各位共勉。  

散會：10時 50分。 

 


